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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文】腾讯社交广告平台 SMB 服务商渠道返货返点政策 

 

一、目的 

为建立合理、健康的互联网广告生态圈，适应社交广告市场规模的高速增长，向腾讯社交广告平台服务商提供扶持和激励，引导其积极、合理、依约拓

展客户，提高广告投放消耗，特制定本政策。 

 

二、适用范围 

2.1. 本政策适用于在腾讯社交广告平台上投放广告的 SMB 服务商（除特别指定外）。 

2.2. 本政策仅针对腾讯社交广告平台的广告产品（仅限广点通系统及微信广告系统），且不同销售渠道管理的服务商产生的广告消耗不能累量（即不可

以累计计算现金消耗）。  

2.3.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为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返货返点政策的唯一发布渠道，其他任何渠道发布的腾讯社交广告平台的返货返点政策均不具有有效性。 

2.4.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发布的针对其他相关产品的返货返点政策可作为本政策的补充，对服务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5.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有权对本政策进行解释并根据自身运营需求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新制定的政策一经公布即生效，并取代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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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有权对服务商账户实施监督管理，并对问题账户进行审查、追责。一经查实问题账户存在违规行为，腾讯将有权依约或依法追究

违规服务商的责任，并有权暂时或永久停止与违规服务商合作。 

2.7. 消耗金额仅指现金充值部分的消耗，不包括现金以外的消耗（包括但不限于虚拟金的消耗等）。 

2.8. 本返货政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返货细则 

3.1. 政策结构 

B：季度基础激励 

T：年度增长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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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体政策 

 

季度基础激励（Basic） 
年度增长激励（Target） 

（SMB 渠道） 

梯度(计算方式） 

采用超额累进计算方法 

季度现金消耗量             返货比例 

4.5 亿<X 9.00% 

2 亿<X≤4.5 亿 7.50% 

1 亿<X≤2 亿  7.00% 

4000 万<X≤1 亿  6.00% 

1000 万<X≤4000 万 5.50% 

350 万<X≤1000 万 5.00% 

50 万<X≤350 万 4.00% 

6 万<X≤50 万 3.00% 

计算示例：季度现金消耗金额 550 万，则可获得返货

=6*0%+44*3%+300*4%+200*5%=23.32 万 

 新开服务商： 

✓ 2017 年第四季度新引入且 2017 年度现金消耗不满 200 万的服务商，以及本

年度一、二季度新引入的服务商，本年度现金消耗门槛为 500 万； 

➢ 1000 万<本年度现金消耗，可直接获得 2.00%返货比例； 

➢ 500 万<本年度现金消耗≤1000 万，可直接获得 1.50%返货比例； 

 

✓ 本年度第三、四季度新引入的服务商，本年度现金消耗金额门槛为 250 万； 

➢ 500 万<本年度现金消耗，可直接获得 2.00%返货比例； 

➢ 250 万<本年度现金消耗≤500 万，可直接获得 1.50%返货比例；  

 

 老服务商：本年度服务商现金消耗＞1200 万方可参与年度增长激励； 

✓ 返货比例=年度现金消耗增长率/100，返货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5%； 

 

 定义： 

✓ 返货额=服务商本年度现金消耗*返货比例； 

✓ 年度现金消耗增长率=(本年现金消耗-去年现金消耗）/去年现金消耗； 

返到 服务商账户 服务商账户 

累量 
 同一服务商在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多个系统（如微信广告

系统，广点通系统，Adx）均有现金消耗的，服务商

仅可申请各系统中的一个账户与其他系统的账户进行

以服务商主体维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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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累量计算返货比例，并按在各系统上的消耗比例

进行总返货额分摊回各系统上相应账户； 

 同一账户系统内不同账户不能累量，比如服务商在广点

通系统开设了两个账户，则这两个账户不可以累量； 

 均不与使用腾讯其他任何产品、服务产生的消耗合并计

算返货（点）； 

计算范围 

1、仅限服务商账号账户下现金消耗（不含返货、赠送金等

虚拟金）； 

2、服务商账号账户下子客因广告违规被封停，则子客账户

在被封停当季产生的全部现金消耗不计算返货返点； 

 

1、服务商主体维度现金消耗（不含返货、赠送金等虚拟金）； 

2、去年度：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去年度现金消耗

范围：服务商主体维度下子客现金消耗； 

3、本年度：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年度现金消耗：指服务商主体维度下子客现金消耗，扣除每个季度被封停子客

在被封停当季度产生的全部现金消耗； 

服务商转移子客（指子客在不同服务商之间转移），子客转移后当季产生的消耗

不计入增长消耗中，腾讯将在年底将每个季度剔除金额加总并从服务商年度消耗

中扣除； 

返货 or 返点 朋友圈返点（如有特殊申请可改返货），非朋友圈返货； 朋友圈返点（如有特殊申请可改返货），非朋友圈返货； 

特殊情况 需走特殊审批流程； 需走特殊审批流程； 

返货周期 季度后第一个月 次年第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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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算及支付  

1) 结算和支付周期以 3.2 具体政策为准，返货将以虚拟金形式发放至服务商社交广告平台对应账户，返点将以现金方式发放至服务商银行账户。  

2) 结算和支付的前提是服务商在腾讯所有广告款项全部结清，且无违法违规事项或其他待处理事项（如投诉）等。服务商应当在约定期限内结清

付款，如遇公休日或节假日，还款截止期限不予顺延。  

四、罚则 

服务商应遵守法律法规及腾讯社交广告平台的相关规定、规则，并对其拓展客户（子客广告主）进行培训、管理、引导，以保证子客广告主投放的

广告合法合规并且符合腾讯社交广告平台相关规则的要求，服务商对此负有监管和连带责任。如发生服务商违规或子客广告主投放违规行为，腾讯社交

广告平台有权对服务商及子客广告主进行相应处罚。 

4.1.子客广告主违规 

4.1.1 服务商子客广告主因违规被封停账户，封停账户当季度产生的全部现金消耗将不会被计入返货返点消耗总额中，具体扣除方式，计算范围，详

见 3.2 具体政策部分。 

4.1.2 服务商子客广告主违规，服务商需承担管理责任，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将对服务商进行相应处罚，具体处罚方式见《腾讯社交广告平台服务商管

理规范》。 



腾讯社交广告对外发文 

 第 6 页 共 6 页 

4.1.3 服务商前季所获得但还未支付的返货返点，不受当季返货返点期间子客违规影响，仍将正常支付。 

4.2.服务商违规 

4.2.1 服务商违规情形： 

（1）为获取子客广告主而恶意向客户或第三方提供回扣； 

（2）恶意新开服务商或子客广告主账户； 

（3）恶意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信息； 

（4）其他恶意违反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规则及服务商管理规范的行为。 

4.2.2 服务商违规处罚： 

服务商违规，将暂停服务商返货返点计算及发放，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将根据违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处罚措施（单独适用或数条并罚）：（1）扣除

直至取消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返货返点相应金额；（2）前季所获得但还未支付的返货返点，予以扣除不再支付；（3）保留进一步追究违规责任

并处罚的权利。 

（以下无正文） 


